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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
黨
基
金
畫
㈠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党
駐
加
總
支
都
。
據
全
 

美
洲
洪
門
第
二
次
代
表
懇
親
大
會
(
議 

决
募
集
興
党
基
金
案
。
自
周
主
委
憲
煜
 

。
遍
遊
全
加
策
動
進
行
•
所
到
各
埠
・ 

熱
烈
贊
助
。
茲
將
先
後
將
欵
繳
交
者
芳
 

名
錄
之
於
後
。

A
占
尾
利
 

鄭
慶
溥
 

黄
子
維
 

岑
嘉
贊
 

鄭
就
才
 

伍

德

市
禅
 

郎
原
滋
 

廖
宏
燕
 

李

沾
 

鄭
驗
寧
 

鄭
發
悅
 

李
偉
杰
 

鄭
振
淇
 

曹
結
培
 

曹
翔
燮
， 

鄭
柱
家
、
郎
忠
潤
 

鄭
慶
慈
 

岑
榮
貴
 

唐
潤
和
 

以
上
每
捐
五
元

為
依
亞
板
汝
埠
 
民
治
党
卅
元
 
黄
槐
章
 

五
拾
元
 

爲
修
識
 

酎
倫
德
 

每
捐
二
 

拾
元
 

鄭
程
萬
 

曾
康
傳
 

葉
宏
勝
，

曾
崑
龍
 

李

九
 

梁
長
華
 

李
百
建
 

雷
 

林

駱
文
莊
 

每
拾
元
 

黄
華
壽
 

陳
宗
芹
 

袁
萬
邦
 

唐
自
裕
 

.駱
兆
良
 

廖
 

沾
 

黃
 

南 

爲
楚
政
 

馮
仟
財
 

林
茂
偉
 

黄
逸
生
 

馬
愷
政
 

毎
五
元

▲
宛
地
辟
埠
 

民
治
党
廿
元
 

達
權
社
 

朱
義
禎
 

余
富
禮
 

馬
源
灼
 

彭
家
華
 

麥
 

源
 

林
神
安
 

林
同
昌
 

李
 

盛
 

陳
哲
生
 

梁
渭
泉
 

周
瑞
仕
 

袁
和
生
 

黄
錫
聴
 

以
上
每
捐
拾
元
 

梁
少
初
 

黃
笑
梅
 

彭
榮
傳
 

李
康
祺
 

每
五
元
 

A
列
必
珠
埠
 

黃
耀
威
五
元
 

▲
亞
省
紅
鹿
埠
余
錦
文
五
元
 

A
城
多
利
埠
 

達
權
總
社
五
百
元
 

李
 

.業
森
三
百
元
 

周
順
第
壹
百
元
 

民
洽
 

黨
支
部
五
拾
元
 
謝
池
五
拾
元
 
部
雲
章
 

付
元
 

黃
棨
蘭
 

lit
元
 
鄭
霖
炳
 
盧
金
生
 

楊
炳
坤
 
•
每
捐
卄
元
 

那
番
扶
拾
五
元
 

唐
自
鹿
 

林
文
合
 

林
鉄
郞
 

超
仕
照
 

陳
宏
祥
 

周
朝
鎬
 

林
賢
康
 

陳
雲
煖
 

蘇
振
燃
 

曹
秀
夫
 

鍾 

其
 

劉
炳
松
 

1
 顯
嵩
 

馬
心
民
 

陳
 

藩

陳
 

智 

陳
福
如
 

劉
淇
浩
 

林
灼
如
 

伍
耀
彬
 

每
拾
元
 

胡
富
和
 

李
聖
攝
 

周
伯
昌
 

黄
煥
沾
 

周

苟
 

楊
北
華
 

周
本
初

林

吳
福
安
 

譚

劉
平
安

沈
金
志
 

黄
潤
週
 

胡
 

彩
 

雷
 

維 

黄
瑞
享
 

陳
丹
桂
 

羅 

啟
 

廖
先
治
 

梁 

銓 

林
仕
堯
 

鄭
家
滋
 

梁
懷
炳
 

吳
棟
材
 

李
道
炤
 

黃
福
星
 

劉
榮
合

烟
仔
■
易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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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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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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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期
表

3  

標
準
時
間
(
愛
惜
光
陰
時
間
加
一
點
)

■

來
往
溫
哥
華
域
多
科
航
線

" 

由
溫
高
學
開
 

，.到
城
多
利

0

每
日
上
午
十
點
半
..
.
.
.
.
.
.
.
.
.
.

仝
日
下
午
三
點
半

• 
每
日
晚
間
拾
賣
點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翟
日
上
午
六
點

3  

由
域
多
利
開
 

— 

到
溫
哥
军

0

下
午
壹
點
三
拾
五
分
.
.
.
.
.
.
.

：
•
。下
午
六
點
三
拾
五

/
每
日
晚
間
拾
壹
點

…

一.
.
.
..
.
.
.
.

翌
日
上
午
六
点

〕 

溫
哥
華
往
域
缰
日
船
 

在
船
期
前
曾
点
准
許
下
船

0  

域
埠
至
溫
哥
華
日
船
 

在
船
期
前
半
点
准
許
下
船
 

g 

溫
域
夜
船
•
兩
處
均
於
九
点
准
許
下
一
 

)

來
往
溫
哥
學
與
乃
磨
航
線
(

0  

由
溫.
高
萃
開

金 
上
午
七
款
拾
五
分
.
.
.
.
.
..
.
.

9

上
午
十
點
：..
.
.
.
.
.
.

0,
下
午
二
時
拾
五
分
.
：
：
..
.
.
.
.

令 
下
午
五
時
十
五
分
..
.
.
.
.
.

：
■
下
午
七
點
四
拾
混
一

)

由
乃
磨
開
 

到
溫
高
學

0

上
午
六
點
半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上
午
九
點

6X3 
上
午
拾
點
四
拾
五
分
.
.
.
.

：
，，下
午
壹
疑
拾
五
分
一

X

豳
 

翥

.

.

.

翌 

在
船
期
前

『I

。

日
至
六
月
二
十
口
日
施
行
) 

乃

磨

時

間

， 

点
四
拾
五
分
鐘
 

下
午
拾
二
點
半
 

• 

下
午
 

點
十
五
分
鐘

C

下
午
會
點
四
十
五
分
.
.
.
.
.
.

：
下
午
 

點
枱
五
分
鐘

亠 
下
午
六
點
.
.
.

..

.

.

.

.

.

.
•
下
午
八
點
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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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

溫
高
尊
至
乃
磨
線
。
双
方
碰
船
期
前
牛
点
許
下
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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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往
溫
高
華
。
片
市
魯
別
航
線

d 
每
逢
星
期
六
下
午
八
点
。
豊

离
.華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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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期
日
上
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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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到
比
草
高
■

賛®
 

期
日
下
午
昧
夏
地
。
奧
臣
科
。
星
期
 

市
魯
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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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。
星
期
二
上
午
到
喪
地
路
・
下
午
『»
 

開
。
星
期
三
上
午
八
時
到
破
夏
地
，

星
期
四
上
午
八
点
熟2

镰

运
英
高
活
。
亞
律
比
。
破
麥
汝
路
。

。
壹
上
午
表
地
路
。
星
期
豈
下
午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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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期
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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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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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片
市
曲

(
到
奧
臣
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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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午

》
矍
經
確
麥
汝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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亜
律
比
。
英
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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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比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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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時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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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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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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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
0

云
高
華

。

單
頤

二
元
七
毒
五
 

壹
元
六
毫
五
 

十
四
元
四
毫
 

十
六
元
九
毫
 

廿
壹
元
六
毫
 

三

十

元
 

十
五
元
九
五

來
囘

四
元
九
窯
五
 

三
元

廿
五
元
九
議
 

三
十
元
四
毫
 

卅
八
元
九
毫
 

五
十
四
元
 

廿
八
元
七
s

(
云
高
學
與
乃
磨
 

冷
云
城
與
亞
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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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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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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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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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
市
一 

g

片
市
魯
別
與
一 

q  

來

囘

船

票

限

三

十

冷
聿
每
出
噂
僧
殯
*

一7
独
,

不
外 /
-
K
E
-
|
窪
。
専IS

珏3"056
电
石P

〈
感® 

■
週
末
票
往
指
定
埠
時
間
。
由
星
期
五
正
午
十
二
点
至
星
期
日
下
午
二
時
。
2
&
 

 々
囘
埠
時
間
限
至
星
期
一
 
晚
十
二
時
 

、   

|1 

3

週
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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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
 

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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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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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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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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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
魚
 

抱
魚
 

冬
菇
 

草
菇
 

香
辛
 

燕
窩
 

付
竹
 

金
菜
 

髮
菜
 

雲
耳

荔
枝
 

竹
笋
 

什
錦
 

蕎
頭
 

一 
苦
瓜 

馬
踊
 

-
鮫
魚
 

花
魚
 

春
菜
冬
菜
 

炸
菜
 

切
菜
 

一 
抽
油
 

原
豉
 

~
鮮
醬
 

梅
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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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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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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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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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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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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芳
年
三
十
許
。
性
品
賢
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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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
 

陳
亞
乾
作
客
美
國
。
生
齊
子
女
各
 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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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陳
盈
珍
。
就
讀
于
穂
币
络
道
女
中
 

，
其
子
就
讀
于
台
城
，
梅
氏
居
鄕
主
持
 

家
務
•
歷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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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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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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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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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
。
握
上
海
消
息
.■ 

行
總
協
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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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行
中
美
救
濟
協
定
。
經
四
月
之
工
作
 

，
已
於
日
昨
結
束
其
業
務
.0痴
該
救
濟
 

協
定
下
。
行
總
共
售
出
美
國
所
捐
贈
之
 

物
品
。
値
美
金
四
"

禽
元
。
將
咳
項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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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。
用
于
救
濟
及
福
利
事
業
方
面
。
美
 

國
敕
濟
物
資
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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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
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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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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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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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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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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兀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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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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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之
用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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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 

三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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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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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
定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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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福
利
之
用
。 

一 
萬
七
千
億
元
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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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
及
衞
生
之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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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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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億
元
作
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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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連
輸
之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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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萬
零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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億
元
作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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瘠
代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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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行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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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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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億
元
供
行
總
之
行
 

政
費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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